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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机构开展全面检查 ；根据问题和风险为导向原则，部

署 24个专项检查和 52个重点类线索 ；做好 IPO（首次公开

募股）核查后续处理工作，向部分证监局移交 IPO核查线索。

加大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对 138家审计与评估机构及

275人次签字执业人员采取行政监管措施，对 10家审计与评

估机构及 21人次签字执业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并将部分涉

嫌违法违规的执业项目移交稽查处理。完善会计监管系统

功能，提升科技化监管水平。对外发布《2018年度证券审计

与评估市场分析报告》。撰文宣传引导提升资本市场审计执

业质量。

推进监管职能优化与业务流程再造，持续加强监管统

筹指导。优化线索筛查与传递机制，由沪深交易所在提请证

监局对公司核查时一并提请核查涉及的审计、评估执业质

量。扎实做好监督检查指导工作，积极处理媒体质疑和信访

投诉。各证监局结合辖区实际自主对 237个审计项目、75个

评估项目进行检查。出版《证券审计与评估行政处罚案例解

析》，以案说法，引导审计评估机构勤勉尽责执业。优化有

关审计监管与稽查执法的衔接流程，坚持一案双查，一查到

底，强化与上市公司监管、债券监管、公众公司监管条线的

协作联动。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自律组织的监管协作，积

极参与职业怀疑等审计问题解答、职业道德守则等制度规

则的修订完善。

稳妥推进审计监管跨境合作与交流，服务中国资本市场

对外开放大局。持续关注中美贸易摩擦进展，跟进美国从国

会立法、行政监管和交易规则等角度对中概股施压的影响。

联合财政部做好英国审计机构准入安排，并就跨境审计监

管合作与英方进行多轮磋商。与美国SEC（美国证券交易委

员会）、香港SFC（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就香港

所审计工作底稿事宜进行多轮磋商，推进签署相关谅解备

忘录，并在备忘录机制下开展香港所审计工作底稿的提供。

推动欧盟通过我国审计监督的适当性评估。

三、夯实会管单位财务管理基础，服务监管大局

召开 2019年证监会管单位财务管理工作会议。提高会

管单位对财务管理工作的认识，着力解决财务管理工作出

现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会管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严格规范

会管单位重大财务支出行为。继续做好会管单位日常财务

监管工作。

四、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改革，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实现政府会计制度全面转换。全面梳理业务流程，编写

《财务核算转换操作手册》，举办专题培训和座谈会，全面更

新财务信息系统，先在系统内部进行转换试点，最后全面推

行政府会计制度转换，实现平稳过渡，顺利完成财务核算基

础制度转换这一重大任务。证监会作为财政部首批试点单

位，编制2019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在财政部专项会审

中获得好评。建设“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

理体系。印发《中国证监会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稳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考核结果“优秀”，获财政部通报表扬。推进资产管

理信息化建设，提升国有资产管理水平。着力解决资产信息

系统与财务信息系统数据协同性问题，通过定制需求实现两

系统“一体化”，数据变动实现“双向提示”为提升国有资产

管理水平夯实数据基础。国有资产报告编制工作获财政部通

报表扬。总结经验、优化流程，进一步挖掘管理深度。2019

年制定并印发 3项预算管理制度，制定 6项《预算资产工作

指引》和24期《预算工作备忘录》，修订59张内部管理表单，

持续更新《预算管理制度汇编》等 ；同时，进一步探索预算

管理功能应用，研究加强预算财务分析的路径，根据预算财

务分析结果提出有针对性的政府部门履职管理建议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计部供稿）

国家粮食和储备部门
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各级粮食和储备财会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决策，深入实施国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的总体要求，积极发挥财会职能

作用，持续推进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在协调落实粮食收购

资金、争取财税金融支持政策、加强对国有粮食企业经营管

理指导、强化预算和资产管理、加强内部审计和行业财会队

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保障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多渠道筹集粮食收购资金，巩固粮食收储制
度改革成果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认真落实国家粮食收储制度改

革工作部署，深入开展夏粮、秋粮收购资金相关调研，根据

收购形势分析资金需求，进一步协调优化夏秋两季粮食收

购资金政策，提出完善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信贷措施建

议。配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出台夏秋两季粮食收购信贷文

件，保障政策性粮食收储轮换资金及时足额供应，确保粮食

收购顺利进行，夯实国家粮食储备，全年各省份没有因收购

资金问题发生大范围“卖粮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

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座谈会，印发《粮食收购贷款信

用保证基金文件汇编》，指导各省份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粮食

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机制，帮助企业有钱收粮，切实保护

种粮农民利益。截至 2019年秋粮收购结束，河北、内蒙古、

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四川 13个粮食主产省区和山西、广西、新疆 3个省区

建立了信用保证基金，总规模近 75亿元。信用保证基金机

制建立以来，基金项下累计发放贷超过 1 128.6亿元，有效

缓解了粮食企业特别是基层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巩固了粮食收储制度改革成果。相关情况得到国务院领导

阅批肯定，被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济日报》等媒体进行 26次（篇）报道。同时，各地粮食和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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